
 

 

領   據 

茲領到「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」補助「桃園快樂愛

心協會」辦理「夢想與希望傳達活動」，新台幣「六萬二千」

元整，確實無誤。 

具領單位：桃園快樂愛心協會 

受補助單位全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 章） 

統一編號：  

負責人：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 章） 

會  計：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（蓋 章） 

出  納：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 章） 

承 辦 人 ：○○○               （蓋 章） 

地址：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電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金融機構名稱： 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     （請檢附帳戶影本） 

帳戶名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    

帳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 

（備註：請注意圖記全銜與具領單位名稱是否相符） 

 

 

(蓋  章) 

（附件二） 


